同意以此合同为范本                                         合同编号：      
公务用车转让合同

甲方（转让方）：惠阳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91441303196070173M     
联系地址：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石园西街8-9号
联系电话：0752-3351871                           
乙方（受让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公务用车处置管理相关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就甲方将其合法拥有的公务用车转让给乙方事宜，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转让车辆基本信息

1. 车辆品牌型号：丰田牌TV7300RoyalSln3A。       
2. 车牌号码：粤LK6768。                           
3.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LFMBD84B670078619 。    
4. 发动机号码：C204254 。                         
5. 注册登记日期：2007年10月12日。

6. 行驶里程：______公里（以车辆实际仪表显示为准，车管所登记信息仅作参考，乙方已确认对里程数无异议）。

7. 车辆使用性质：非营运公务用车。

8. 车辆权属状况：甲方为该车辆唯一合法所有权人，车辆无抵押、质押、查封、扣押等权利限制，无任何权属纠纷，相关资产处置手续已按公务用车管理规定完成审批。乙方已对车辆权属状况进行充分核实且无异议。
9. 车辆附属证件：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交强险保单、年检合格标志等相关证件齐全且合法有效。乙方已现场查验有关材料并确认无异议。

二、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乙方将转让价款以转帐方式一次性支付给惠州市惠阳区国有资产事务中心监管帐户。即车辆转让价款为¥       元（大写：人民币         整）后，竞价保证金原路返回。

2. 支付方式：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以下账户：

开户名:惠州市惠阳区国有资产事务中心
开户行:惠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淡水支行
帐号: 80020000016738167

三、车辆交付及过户手续办理

1. 车辆交付：甲方收到乙方全部转让价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惠阳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停车场（地点）将车辆及全部附属证件交付给乙方，双方共同签署《车辆交付确认单》，车辆交付时的现状即为车辆最终交付状态，乙方已现场查验车辆并确认无异议。

2. 过户手续办理

（1）车辆交付后5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前往车辆登记地车管所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过户）手续，甲方应配合提供转让方应当就办理过户手续提供的全部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单位证明、授权委托书、资产处置批复文件等。

（2）办理车辆过户、转籍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税费，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费、过户费、工本费、评估费等，均由乙方承担。乙方应按时足额缴纳有关款项，因有关费用未及时缴纳导致过户延误的，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3）因甲方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车辆无法按时办理过户手续的，甲方应退还乙方全部购车款，并承担转让价款10%的违约金；甲方不因自身的一般过错承担责任；乙方逾期未办理过户手续或拒不配合甲方完成其他有关工作的，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四、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 保证转让车辆来源合法，权属清晰，已按公务用车处置规定完成全部审批流程，提供的车辆证件、资料均真实、完整、有效，无任何隐瞒、伪造情形。

2. 保证车辆交付前无未处理的交通事故、交通违章、罚款、欠费及债权债务纠纷。

3. 按合同约定及时交付车辆及相关证件，配合乙方完成车辆过户手续，不得无故拖延、拒绝。

4. 车辆交付并完成过户后，甲方不再享有车辆的任何权利，亦不承担车辆后续产生的任何责任。

5.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转让价款。
（二）乙方权利义务

1. 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车辆转让价款；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按未付款金额的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 现场查验车辆状况，对车辆品牌、型号、里程、车况等均已确认，对车辆现状及所有瑕疵均已明确知晓并接受。车辆交付后，乙方不得以车况、里程等为由提出退车、降价要求。

3. 承担车辆交付后产生的保管、使用、保险、维修等全部费用，以及因车辆使用、停放、运营产生的一切交通事故、违章罚款、侵权赔偿等责任。车辆交付后产生的一切责任与甲方无关。
4. 积极配合甲方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按车管所要求及时、完整提供过户所需的个人 / 单位资料（资料真实性、有效性由乙方自行负责），承担过户相关全部税费。乙方未严格履行本条所述义务的，因此产生的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五、违约责任

1. 甲方违反本合同约定，故意隐瞒车辆权属、车况、违章、债务等重要信息，导致乙方无法正常使用车辆或办理过户的，甲方应全额退还乙方转让价款，并赔偿乙方因此蒙受的直接损失。

2.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日，应当按照应付未付金额 10‰ 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20 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因此蒙受的一切损失；乙方擅自解除合同的，需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10% 的违约金。

六、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惠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因违约导致另外相对方需要诉讼维权的，违约方应当承担相对方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差旅费、公证费、利息、被第三方追索而支付的费用等一切合理费用。
七、其他约定

1.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自然人）或盖章（法人/其他组织）之日起生效。

2. 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一致的，应当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与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3.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交易中心执 壹份，车管所执壹份，区国资事务中心备案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车辆交付确认单》作为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惠阳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人：                    授权代表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车辆交付确认单

交付车辆信息：车牌粤LK6768，车架号LFMBD84B670078619，发动机号C204254
交付证件清单：☑机动车登记证书 ☑机动车行驶证 ☑购置税完税证明 ☑交强险保单 □其他：        
车辆交付状态：乙方已查验车辆，确认车况、里程、证件均符合合同约定，自愿接收。

甲方交付人签字：               
乙方接收人签字：                
交付日期：       年       月      日



